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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编制基础 

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》(证监发行字

[2007]500号)编制的。 

二、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、到账时间和存放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2]942号文核准，洛

阳钼业于2012年9月2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币3元的

发行价格发售200,000,000股人民币普通股(A股)，股款计人民币

60,000万元，扣除承销费、推介费及上网发行费共计人民币3,000

万元后，洛阳钼业实际收到上述A股的募股资金人民币57,000万

元，扣除由洛阳钼业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后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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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人民币55,815万元。 

上述募集资金于2012年9月27日全部到账，并经德勤华永会计

师事务所有限公司(现改制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

通合伙) )验证并出具德师报(验)字(12)第0057号验资报告。 

洛阳钼业将前述募集资金存放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的专用账户中，账号为

310101579511050014073。初始存放金额为人民币57,000万元

(包括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55,815万元及尚未扣除的其他发

行费用人民币1,185万元)，2012年12月31日余额为人民币

57,046万元(包括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55,815万元、尚未扣

除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,185万元以及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

入人民币46万元)。 

三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
截至2012 年12月31日止，洛阳钼业尚未开始使用上述募集

资金。 

四、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

截至2012 年12月31日止，洛阳钼业尚未开始使用上述募集资

金。 

五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年度报告已披露信息的比较(截

至2012年12月31日止) 

洛阳钼业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年度报告已披露信息

一致。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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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

截至2012 年12月31日止，洛阳钼业尚未开始使用上述募集

资金。 

七、上网公告附件： 

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的《关于前次募集

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审核报告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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